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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办事指南

（完整版）

一、受理范围

申请内容：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申请。包含以下申请类别和品种：

1.压力容器设计：①固定式压力容器规则设计，②移动式压力容器规则设计；

2.压力管道设计：①长输管道（GA1、GA2），②公用管道（GB1、GB2），③工业管道（GC1、

GC2、GCD）；

3.锅炉制造（含安装（散装锅炉除外）、修理、改造）：①锅炉（A，限定 A级锅炉部件、热

水锅炉、余热锅炉、油田注汽炉、盘管锅炉、电加热锅炉等），②锅炉（B）

4.压力容器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①固定式压力容器（其他高压容器（A2）、球罐

（A3）、非金属压力容器（A4）、中、低压容器（D）），②移动式压力容器（（汽车罐车、罐式

集装箱（C2）， 长管拖车、管束式集装箱（C3）），③气瓶（（无缝气瓶（B1）、焊接气瓶（B2）、

特种气瓶（低温绝热气瓶（B4）、内装填料气瓶（B5））；

5.安全附件制造：①安全阀（A、B），②紧急切断阀（A、B），③燃气气瓶阀门（不含车用

燃气阀门）；

6.压力管道元件制造：①压力管道管子（A、B），②压力管道阀门（A1、A2、B），③压力管

道管件（无缝管件（B1、B2）、有缝管件（B1、B2）、锻制管件、聚乙烯管件），④压力管道法

兰（钢制锻造法兰），⑤补偿器（金属波纹膨胀节（B1、B2）），⑥元件组合装置；

7.电梯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①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含消防员电梯）（A2、B），②

曳引驱动载货电梯和强制驱动载货电梯（含防爆电梯中的载货电梯），③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

④液压驱动电梯，⑤杂物电梯（含防爆电梯中的杂物电梯）；

8.起重机械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①桥式、门式起重机（B），②流动式起重机（A、

B），③门座式起重机（A、B）、机械式停车设备，④塔式起重机、升降机，⑤缆索式起重机，⑥

桅杆式起重机；

9.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制造（含修理、改造）：①机动工业车辆（叉车），②非公路用

旅游观光车辆（观光车、观光列车）；

10.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①滑行和旋转类（含游乐车辆和无动力类）

（A、B），②游乐车辆和无动力类国，③水上游乐设施；

11.承压类特种设备安装、修理、改造：①锅炉安装（含修理、改造）（A、B），②长输管道

安装（含修理、改造）（GA2），③公用管道安装（GB1、GB2），④工业管道安装（GC1、GC2、GCD）；

12.电梯安装（含修理）：①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含消防员电梯）（A1 、A2、B），②曳引驱

动载货电梯和强制驱动载货电梯（含防爆电梯中的载货电梯），③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④液

压驱动电梯，⑤杂物电梯（含防爆电梯中的杂物电梯）；

13.起重机械安装（含修理）：①桥式、门式起重机（A、B）），②流动式起重机（A、B），

③门座式起重机（A、B），④机械式停车设备，⑤塔式起重机、升降机，⑥缆索式起重机，⑦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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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式起重机；

14.客运索道安装（含修理）：①客运架空索道（脱挂抱索器索道、双线往复式索道、单线固

定抱索器索道），②客运缆车，③客运拖牵索道；

15.大型游乐设施安装（含修理）：①滑行和旋转类（含游乐车辆和无动力类）（A、B），②

游乐车辆和无动力类，③水上游乐设施；

16.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修理：①机动工业车辆（叉车），②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观

光车、观光列车）；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全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列入《特种设备目录》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第 41 号）》的特种设备生产活动的企业。

不予受理的法定情形：(1)申请项目不属于特种设备许可范围的；(2)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

虚假申请资料被发现的；(3)被依法吊(撤)销许可证，并且自吊(撤)销许可证之日起不满 3 年的。

二、设定及办理依据

设定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办理依据：《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全部条款。下载地址：(1)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网站（http: //www.samr.gov.cn/tzsbj/）。

三、实施机关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受委托的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行政机关，负责该行政许可事

项的受理、委托现场鉴定评审、审查与发证等。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行政机关。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在委托权限范围内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查并代表委托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四、办件类型

承诺件。

五、许可条件

（一）予以许可的条件 ：

申请单位应当具有以下与许可范围相适应，并且满足生产需要的资源条件：

(1)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检测人员、作业人员等；

(2)工作场所，包括场地、厂房、办公场所、仓库等；

(3)设备设施，包括生产(充装)设备、工艺装备、检测仪器、试验装置等；

(4)技术资料，包括设计文件、工艺文件、施工方案、检验规程等；

(5)法规标准，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

具体资源条件和要求，根据设备类别分别见《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TSG

07-2019）》及其附件。

（二）不予许可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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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项目不属于特种设备许可范围的；

(2)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申请资料被发现的；

(3)被依法吊(撤)销许可证，并且自吊(撤)销许可证之日起不满 3 年的。

六、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本行政许可无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七、申请材料

申请采用网上填报的方式。申请单位应当网络填写并且提交《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许可申请

书》（以下简称申请书），附以下扫描件资料（无需提供原件），系统根据申请类别和品种推送

到发证机关：填报网址 https://xksb.cnse.e-cqs.cn/adm-lic-psp/home/entPermit?province=530000。

（1）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无法在线核验时）；

（2）申请书中的打印“申请许可项目表”，经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并且加盖单位公章；

（3）原许可证（仅申请增项、改变许可级别或者换证，并且无法在线核验时）；

（4）公司法人书面授权文件（分公司单独申请的）。

因特殊情况不能实施网上申请的，可以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一式三份)，并且附前款资料(复

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各一份)。

八、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专家评审、企业整改等时限不计算在内。

承诺办结时限：12工作日，专家评审、企业整改等时限不计算在内。

九、办理流程

（一）申请

窗口受理。

受理地址：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3 号政务服务中心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

（二）受理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发证机关收到申请资料后，对于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出具电子(或者书面)形式的《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受理决定

书》(以下简称受理决定书)。同时根据需要委托相应鉴定评审机构开展现场鉴定评审工作。

发证机关收到申请资料后，对于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且出具《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申请资料补正告知书》

(以下简称补正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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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鉴定评审

鉴定评审机构接到发证机关委托后，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与申请单位商定鉴定评审日期，

并且将评审日期、评审程序和要求书面告知申请单位；鉴定评审机构应当在评审日期内派出鉴定

评审组实施现场鉴定评审，鉴定评审机构因故无法按时限完成鉴定评审工作的，应当向发证机关

报告。

鉴定评审机构应当按照委托规定，及时出具并向发证机关提交鉴定评审报告。鉴定评审工作

（含整改时间，整改时间不得超过 6 个月）应当自受理决定书签发之日起 1 年内完成。

现场评审内容及要求见《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TSG 07-2019）》及其附件。

（四） 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发证机关在收到鉴定评审机构上报的鉴定评审报告和相关资料后，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

对鉴定评审报告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查，符合发证条件的，向申请单位颁发相应许可证；不符合发

证条件的，向申请单位发出《特种设备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结果将在全国特种设备公示信息查询平台上公开。

办理结果：对予以许可的单位，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证件有效期

4年。持证单位在其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从事相应活动的，应当在其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的 6 个月以前(并且不超过 12 个月)，向发证机关提出许可证延续申请；未及时提出申请的，

应当在换证申请时书面说明理由。

送达方式：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通过

快递方式送达申请人，或申请人直接到受理窗口领取。

十、许可服务

（一） 咨询

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

地址：临沧市临翔区沧江北路 3 号政务服务中心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

2.网络咨询。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网络系统。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给予回复；通过网络咨询的，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给

予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网络系统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十一、申请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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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诉

窗口投诉：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电话投诉：0883-2154075。

信函投诉：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临沧市临翔区世纪路 627 号，邮政编码：677000）。

（二）根据《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人享有以下权利：

（1）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

（2）申请人对行政机关有关行政许可公示内容有要求解释、说明的权利；

（3）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4）申请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有权查阅；

（5）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6）申请人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7）申请人发现违法从事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行政机关举报；

（8）申请人依法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

十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的法定时限为 60 日。行政复议的部门名称：临沧市人民政府。

十三、申请人义务

根据《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人享有以下义务：

（1）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

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申请人获得许可后有义务接受行政机关的检查，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3）申请人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十四、相关文书、表单

相关文书及表单可到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各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审批机关行政

许可网络系统下载或在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附件：1.特种设备制造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2.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申请材料目录清单

附件 1：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流程图

提出申请

材料审查 结 束材料不全出具补正告知书 不符合

受理条件



6



7

附件 2：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申请材料目录清单

序

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

件

份

数
材料形式

新

办

增

项

换

证

变

更
升级 补办 注销

1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许可申请书

（“申请许可项目表”，经申请单

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并且加盖单位公章）

■原件+电

子文档

□复印件

3
纸质和电

子
√ √ √ √

2 特种设备许可（核准）变更申请表

■原件+电

子文档

□复印件

3
纸质和电

子
√

3 特种设备许可（核准）补办申请表

■原件+电

子文档

□复印件

3
纸质和电

子
√

4 特种设备注销申请表

■原件+电

子文档

□复印件

3
纸质和电

子
√

5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无法在线核验

时)

□原件

■复印件
1 纸质 √ √ √ √ √ √ √

6

原许可证(仅申请增项、改变许可

级别或者换证，并且无法在线核验

时)

□原件

■复印件
1 纸质 √ √ √ √ √

7
公司法人书面授权文件(分公司单

独申请的)
■原件 1 纸质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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